合同登记编号：    
广汉市连山镇桔红村砖瓦用页岩矿集中开采区
2025年度生态修复年度报告编制技术服务项目
合同书






项目名称：广汉市连山镇桔红村砖瓦用页岩矿集中开采区2025年度生态修复年度报告编制技术服务项目
甲   方：广汉市弘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乙   方：                          


签订日期：2025年  月  日


甲方：广汉市弘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四川省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管理办法》《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在建与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年度报告编报与管理工作的通知》，在建和生产矿山需编制《2025年度矿山生态修复年度报告》，广汉市弘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甲方）公开招标确定                          （乙方）为广汉市连山镇桔红村砖瓦用页岩矿集中开采区2025年度生态修复年度报告编制技术服务项目供应商。现就本项目相关事宜，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签定本合同，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第一条  项目主要内容
1、编制提交经专家评审通过的矿山生态修复年度报告；
2、编制提交本年度矿山开采活动范围无人机正射影像资料（矢量数据压缩包和图片）
3、编制提交矿山生态修复数据年度统计表；
4、矿山生态修复年度实施情况表
5、协助整理基金计提证明凭证；
6、协助整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7、提交矿山现场水印照片。
第二条  合同价格及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1、合同总价为￥      元（大写：人民币          ），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税额      ，不含税报价￥      元（大写：人民币          ）。
2、本合同价格为固定包干价。
项目经费包括野外调查、资料收集、成果提交费用。如遇国家政策性要求变化，增加工作量，增加工作量的费用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3、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第三条  付款时间及方式
乙方向甲方提交经专家评审通过的2025年度生态修复年度报告，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甲方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项目总费用。
第四条  项目完成时间
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之内，乙方向甲方提交经专家评审通过的《广汉市连山镇桔红村砖瓦用页岩矿集中开采区2025年度生态修复年度报告》。
如遇特殊情况（工作量变化、不可抗力影响、非乙方面原因造成的停工、窝工及评审过程受影响等）时，工期顺延。
第五条  验收
1、验收依据
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程，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广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文件等。
2、成果
提交通过广汉市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成果方案，作为项目的最终验收合格依据。
（1）《广汉市连山镇桔红村砖瓦用页岩矿集中开采区2025年度生态修复年度报告》、文本及图件4套。
（2）相关电子文档（光盘1张）
第六条  知识产权
1、乙方保证甲方在使用该项目成果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发生此类纠纷，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2、乙方为执行本合同而提供的成果、技术资料、软件的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同时，乙方负有对本项目的相关数据和资料保密的义务。
3、乙方在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或授权，可以在不以盈利为目的前提下，与甲方共同署名利用本合同的成果进行学术研究，包括发表论文等。
[bookmark: _Hlk108440902]第七条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向乙方提供野外测量所需控制点，提供矿山证件、相关技术报告（包括储量报告、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
（2）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派遣工作人员随乙方实地踏勘、调研、野外测量等。
（3）按合同规定支付乙方工作费用。
2、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方案成果经主管部门最终批准通过后，乙方应按规定将所有成果资料提交甲方，并退还甲方提供的其他资料，乙方保管甲方资料不得丢失和泄露。
（2）乙方自备仪器设备、组织技术人员进行野外调查及成果编制，并负责人员和设备安全。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本合同签订后，若乙方未能按时提交合同约定的服务成果，应承担向甲方支付的合同价款的20%作为违约金，乙方并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2、因国家政策的变动导致合同难以继续履行时，甲乙双方可以协商解决签订补充协议；甲方也可以解除合同，按乙方已完成工作量据实支付费用。
第九条  争端的解决	
1、凡与本合同有关而引起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经协商后仍不能达成协议时，任何一方可以向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2、在法院进行审理期间，除提交法院审理的事项外合同其他部分仍应继续履行。
3、本合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进行解释。
第十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十一条  其他
1、除甲方事先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部分或全部转让其他履行的合同项下的义务。
2、本合同正本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协调解决。



甲方（盖章）：广汉市弘源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 
甲方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授权代表（签字）：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电    话：                                电    话：
[bookmark: _GoBack]账户名：                                  账户名：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开户账号：                                开户账号：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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